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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普陀区教育学院教代会制度建设工作总结

—学院2017年校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总结

根据《上海市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和《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的规定，普陀区教育学院继续重点以教代会制度的完善为载体，推进学院的校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从而更好地维护学院教职工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发展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学院的全面发展。

    一、学院教代会制度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

    1、从制度上规范教代会在学院民主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为了规范和明确教代会在学院校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重要地位，学院在《普陀区教育学院章程》(修订稿) 中明确规定如下：

首先在学院的“治理结构”中确定“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在上级党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院长对学院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全面负责。学院党总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学院教代会参与学院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见《章程》第九条）。

其次在学院的“重大事项决策制度”中也明确规定“学院重大事项应在党政主要负责人酝酿提议、充分调研与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院务会议集体审议通过，由院长室组织实施。学院党总支发挥监督保障作用。凡属教代会职权范围的事项，应提交教代会审议”。 （见《章程》第二十条）
最后在学院的“民主监督”中对教代会的权利进一步规定如下：听取和讨论学院工作报告；审议通过学院教职工聘任、奖惩等涉及学院发展和教职工切身利益有关的重大事项；审议通过学院经费预决算报告和有关教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民主评议学院党政领导干部，提出奖惩意见和建议。（见《章程》第五十二条）
2、从程序上规范教代会参与校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过程
（1)提前介入，积极参与学院重大决策制定前的可行性研究过程

    学院为了推进自身的改革发展而提出的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首先经过院务办公会议的充分讨论，以达成院领导层面的共识。在院务会的讨论过程中，工会主席本身就是教代会代表的代表或者全体教职工的代表，因而工会主席代表广大教职工考虑决策是否符合教职工利益，是否有利于推进学院改革与发展是基本工作要求。通常情况下，学院对于即将推行的重大决策并不着急于一次院务会就能达成共识，而是由院长、分管院长、书记以及工会主席在随后的工作时间内充分听取教代会代表意见，而教代会代表又利用工作或业余时间充分听取广大教职工意见，然后通过意见层层汇集力，求达成共识。只有在获得教职工广泛认可的基础上，学院才会进一步推动重大决策内容的制定过程。

    另外，为了重大决策的内容能更好地反映广大教职工的意志，工会主席在院务会上会就决策过程的基本程序进行积极建议，例如规定决策过程中必须集中召开的各层次座谈会。

（2）广泛听取意见，充分参与学院重大决策制定过程

    为了使决策内容充分反映教职工意志，学院的每一次重大决策制定过程都要发复听取各方面意见，教代会代表在梳理群众意见并反映群众意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院的每一个改革决策从行政初步提出方案内容到完善方案（拟提交教代会审议）前必须经过的六个层面的集中听取意见：部门讨论会、民主党派座谈会、党员代表座谈会、教代会代表座谈会、中层干部讨论会、院务会讨论等，教代会代表们在这些座谈会中，广泛听取各个群体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将这些意见汇总反馈至院长室和党总支，供方案制定参考。

    （3）实施票决制，确保重大决策审议通过的民主性

     教代会票决制是真正落实民主的组织形式，教代会票决制的推行，使民主管理与群众监督更为直观和有效。票决制能够更好地保障教职工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激发教职工参与学校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为教代表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能够让教代会代表减少顾虑，既有权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又能平等地行使自己的监督权,避免教代会的表决流于形式和走过场，从而真正实现决策的民主化。
   学院教代会推行票决制，对于学院任何一项重大改革决策内容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行政层面在方案的制订过程必须要广泛听取意见；教代会代表则必须主动、深入、充分地听取教职工意见，在汇总后基础上及时反馈给学院行政经层面供修改参考。例如，学院的《普陀区教育学院学术工作管理办法》从制定到提交教代会审议历时近半年，学院委托分管的许晓芳副院长统筹《管理办法》制订工作，首先组建学术委员会；接着由学员委员会讨论制订《管理办法》（初稿）；再接着组织至少四个层面地研讨会听取修改意见（部门会议、中层干部会议、党总支会议和院务会），为完善《管理办法》（初稿）充分收集意见与建议；然后综合这些意见修改形成提交教代会讨论的《管理办法》（讨论稿），最后提交教代会审议通过。正是由于广泛组织意见听取活动，因此包括《普陀区教育学院学术工作管理办法》等一大批学院推行的重大改革在教代会几乎都以全票通过。

    二、学院教代会制度建设方面的不足与思考

尽管在推进民主管理工作中，学院的教代会充分发挥了“听取和讨论学院工作报告；审议通过学院教职工聘任、奖惩等涉及学院发展和教职工切身利益有关的重大事项；以及民主评议学院党政领导干部，提出奖惩意见和建议”等功能，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

 1、教代会代表尚缺乏“全面的代表”观点
教代会代表不仅代表着广大教职工，也代表着学院（包括学院党政），因此对于学院党政根据学院发展需要所将推行的改革方案，代表们不仅在完善方案内容方面要积极听取并汇总、反馈群众意见；同时，也要向广大教职工积极宣传解释改革方案的意义，从而引导广大教职工形成共识，共同推进改革方案的落实。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代表在宣传解释方面的功能发挥明显不足，本源还是部分代表缺乏“全面的代表”观点。

 2、学院教代会在跟踪、监督、评估教代会提案的落实方面不到位
 每次教代会结束前，学院党政都会对代表们的提案作出积极回应。但是在后续的工作生活中，关于提案的落实情况缺乏应有的跟踪、监督和评估，这就明显影响教代会在学院民主管理方面功能的发挥。

 综上所述，在推进校务公开民主管理过程中，充分发挥教代会职能需要关注以下三方面：一是教代会不仅在最后参与审议通过重大改革方案，还要提前介入、充分参与方案的制定过程；二是教代会不仅有提交提案的义务，还要有跟踪、监督和评估提案落实情况的义务；三是教代会代表不仅承担着自下而上的听取并反馈群众意见的职责，同时还承担着自上而下的宣传解释（党政推行重大改革的积极意义）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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